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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14337 号 

申请人：鲁各，男，汉族，1975 年 10 月 2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湖南省澧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孙泳欣，女，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第一被申请人：广东众建宏晟防水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

佛山市南海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吕宗荣。 

委托代理人：王华金，男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林菁，女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第二被申请人：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

广州市天河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易文权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秦思佳，女，该公司员工。 

委托代理人：赵威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 

申请人鲁各诉第一被申请人广东众建宏晟防水工程有

限公司、第二被申请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劳动争

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

孙泳欣、第一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王华金、林菁、第二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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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委托代理人秦思佳、赵威到庭参加了庭审，本案现已审

理终结。 

申请人诉称：申请人 2020 年 3 月来到第一被申请人处

工作，从事防水补漏工作，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也未

购买社保。2022 年 6 月 12 邨日起，申请人来到祈福新 缤纷

花园商业街工地，2022 年 6 月 13 日受伤。现仲裁请求为：

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在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8

月 23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 

第一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与我司未达成建立劳动

关系的合意，我司聘请吕和奎班组负责堵漏工程的人工、劳

务部分，申请人是吕和奎班组成员，受吕和奎管理。二、我

司对申请人不存在劳动用工管理，申请人不受我司规章制度

约束，双方不具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。三、申请人的报酬由

吕和奎结算支付，我司从未向申请人支付过工资。四、申请

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我司存在劳动关系。 

第二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司是工程项目总承包单位，将案

涉项目的防水堵漏工程分包给第一被申请人。申请人从未受

我司管理，我司未对其进行工作具体安排，也从未支付过劳

动报酬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。  

本委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申请劳动仲

裁，主张其 2020 年 3 月 1 日通过吕和奎招用，工作地点根

据吕和奎班组的项目地而定，岗位为防水堵漏的工地工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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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与任何一方签订劳动合同；每月主要由吕和奎以预支生

活费的形式发放工资，年底再结算工资；平时工作由吕和奎

进行管理；申请人 2022 年 6 月 13 日下午在工作中受伤，受

伤地为番禺区祈福新村缤纷花园商业街项目工地；申请人在

该项目地的工资已结清；申请人受伤后未再回项目地工作；

本案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是为了进行工伤认定。申请人提供以

下证据佐证：1.微信转账记录；2.银行明细查询；3.工商登

记截图；4.急诊病历；5.住院疾病诊断证明书；6.工服；

7.2022 年 6 月 27 日录音；8.《钟村街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

建筑工程欠薪投诉登记表》；9.2022 年 8 月 3 日录音。申请

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之间的关系。 

庭审时，两被申请人均主张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

并提供《防水工程分包合同》、《防水堵漏工程分包合同》等

予以证实第二被申请人是番禺区祈福新村缤纷花园商业街

项目的总承包单位，其将工程中的防水工程分包给广东天昌

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，后第一被申请人登记成立后，又将

工程的防水堵漏工程分包给第一被申请人，广东天昌防水隔

热工程有限公司及第一被申请人将防水工程劳务部分及堵

漏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吕和奎班组，申请人是吕和奎班组的

人员之一。两被申请人均未对申请人进行实际用工。 

以上事实，有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陈述、两被申请人委

托代理人的陈述、有关书证、庭审笔录等为据，证据确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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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以认定。 

本委认为：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

劳动关系问题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六条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

首先，申请人主张其与第一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但申请

人确认其系吕和奎所招用，其不能证实吕和奎与第一被申请

人之间的关系。其次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第一被

申请人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申请人，不足以

证实其受第一被申请人的用工管理，受第一被申请人安排提

供劳动，且第一被申请人也从未向申请人发放过劳动报酬。

上述情形均不符合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

一条的规定。而两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，基本上证实涉案工

程项目的劳务分包情况，结合本案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情况、

用工情况及建筑行业特殊的发放工资情况，申请人实为吕和

奎所招用。申请人主张与第一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事实

依据不充分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

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，

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之规定，裁决

如下： 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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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

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

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

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 

 

 

 

仲  裁  员：徐 跃 敏 

 

 

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：谢 程 莉 

 

 

 

 

 


